
天津中医药大学于2017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

。2020年，学校成为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

。实施“科研项目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是为了满足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需求，以科研项目经费为主承担博士生培养

成本的新机制。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科研经费博士研究生专项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通

知》(教发司〔2019〕87号),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计划管理

1.专项计划由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统招全日制招生计划，结合我校平台

建设、高水平科研项目实施、人才培养等需求，统筹安排。

2.专项计划由研究生导师自主申请，各二级单位自行制定细则，按照各

单位招生类型以及招生名额确定导师名单，各类型总招生名额不得突破招生

计划，研究生院备案后，报请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申请导师必

须为我校校内或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博士生导师，应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能够保障博士生培养条件，为博士

生成长成才创造优良环境。近三年在博士论文抽检、师德师风、考试招生等

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的院系、学科、平台所属人员不得申请。

申请导师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所在学科被国家列为一流建设学科或最近一轮学科评估为A类的学

科；

（2）所在二级学院拥有高水平科研平台，范围包括：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产教融合传承创新

平台、关键领域重大任务和协同创新平台等；



（3）拥有高层次在研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以上项目等；

（4）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

（5）导师近三年培养的研究生获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专项计划博士生以导师科研经费支撑培养。导师每使用1名学术专项计

划，均需使用科研经费在博士生培养阶段每年向学校缴纳3万元基本资助费，导

师每使用1名专业专项计划，均需使用科研经费在博士生培养阶段每年向学校缴

纳2万元基本资助费。每学年初，招生导师根据学校通知的时间将应缴纳的费用，

对公交至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二、招生选拔

1.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和学科发展需要，统筹制定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招生计划，通过“申请—考核”制进行选拔。

2.学校发布招生信息公告，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招生考核工作。专项计划

博士生报名条件及要求与其他类别博士生一致。

三、培养管理

1.专项计划博士生须按照学校的规定按时缴纳学费，学校安排住宿的非

定向就业博士生须按照学校规定的标准和实际住宿年限缴纳住宿。

2.培养费用

（1）专项计划博士生按照博士研究生标准参评并发放学业奖学金和助

学金；符合学校规定条件的学生可以参评国家奖学金和学校的其他社会奖助

学金。

（2）导师应积极为博士生提供科研训练条件，并视博士生参加科研项

目工作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助研费的发放。

（3）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其他相关培养费用均由导师自主承担。



3.专项计划博士生的培养与管理根据学校研究生相关培养管理规定，按

照相同标准和要求执行。

四、有关说明

1.专项计划原则上招收非定向就业博士生，每年的招生计划和类别以教

育部下达的计划为准。

2.导师使用科研经费招收和培养专项计划博士生，须符合国家和学校关

于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可以从科研经费中的人员经费、结余课题经费

以及横向课题经费等支出。

3.申请导师须通过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每年使用的专项计划

不计入导师当年度其他类别博士生招生总额。

4.专项计划博士生在标准学制内完成学业或因各种原因退出博士生培养

的，导师当年已缴纳的基本资助费余额部分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

5.导师应按照学校规定及时缴纳基本资助费，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学

生收取或转嫁培养费，否则学校将暂停该导师的博士生招生资格。

天津中医药大学

2024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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